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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011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1-02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与华能集团、西安热工院、新能源公司、北

方公司、蒙东公司及华能清能院签署了《增资协议》，与华能集团、新能源公司、

北方公司、蒙东公司共同认购华能清能院新增注册资本。华能清能院本次增资后注

册资本金由 22,5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 万元。本公司在本次增资中拟投入 38,961.69

万元认购华能清能院新增注册资本，其中 3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8,961.69

万元用于增加资本公积。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成为华能清能院股东，持有华能

清能院 30%股份。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

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

联交易累积共 4 次，总交易金额为 27,881.30 万元。 

 

一、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华能集团”指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3、  “西安热工院”指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4、 “新能源公司”指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  “北方公司”指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6、  “蒙东公司”指华能内蒙古东部能源有限公司。 

7、 “华能清能院”指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 “本次增资”或“本次交易”指本公司与华能集团、新能源公司、北方公司、蒙东

公司将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共同出资111,257.27万元，其中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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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以不超过人民币38,961.69万元认购华能清能院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本次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成为华能清能院股东，持有华能清能院30%股份。 

9、 “《增资协议》”指本公司与华能集团、西安热工院、新能源公司、北方公司、

蒙东公司及华能清能院于2021年6月22日签署的《关于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10、 “《上交所上市规则》”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1、 “《联交所上市规则》”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12、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与华能集团、西安热工院、新能源公司、北方公司、蒙东

公司及华能清能院签署了《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本公司将以

38,961.69万元认购华能清能院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成为华

能清能院股东，持有华能清能院30%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开发75%的权益，间接持有华能国

际电力开发公司（“华能开发”）25%的权益，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2.28%的权益，为

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华能集团亦直接持有本公司9.91%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本公司3.01%的权益，通过其全

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财资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84%的

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华能财务”）间接持有本公司

0.39%的权益。西安热工院、新能源公司和北方公司均为华能集团控股子公司，蒙东公

司为华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华能集团、西安热工院、新能源公司、北方公司和蒙东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

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

易总金额与本次交易累计计算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0.5%以上的标准，本次交易已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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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介绍 

 

1、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989年3月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舒印彪  

349亿元  

组织电力（煤电、气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

核电、生物质能发电等）、热、冷、汽的开发、投资、

建设、生产、经营、输送和销售；组织煤炭、煤层气、

页岩气、水资源的开发、投资、经营、输送和销售；

信息、交通运输、节能环保、配售电、煤化 工和综

合智慧能源等相关产业、产品的开发、投资和销售；

电力及相关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

术转让、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工程监理以及业务

范围内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检修和销售；

国内外物流贸易、招投标代理、对外工程承包；业务

范围内相关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业务范围内的境

内外投资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华能集团。200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华能集团

实施了改组，成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2017年12月，华能集

团完成公司制改制，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名称由“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变更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349亿元人民币。华能集团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

理。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4月14日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能集团合并口径资产总计11,875.19亿元，负债总计8,266.67亿

元，净资产总计3,608.52亿元；2020年，华能集团合并口径的营业总收入3,141.93亿元，

利润总额224.17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09.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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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热工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1年12月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兴庆路136号    

苏立新  

100,000万元  

热能动力工程装置、工业过程自动控制系统、化学与

材料工程、热工计量测试、环保及节能与节水、新能

源发电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与服务；技术培训（仅限系统内部员工）；火力发电

设计；工程承包与设备成套；上述相关技术领域产品、

设备与装置的研制、推广应用及其生产、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西安热工院是华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西安热工院是一家节能环保服务商，围绕

节能环保、水处理和废水零排放、新能源、智能电站、金属材料、电站化学、燃气轮

机和分布式能源、核电、电气等重点领域，聚焦清洁煤利用、智能化和新材料技术。

产品主要包括电站清洁燃烧技术、汽轮机技术、水处理设备等。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4月3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

西安热工院合并口径资产总计55.63亿元，负债总计12.85亿元，净资产总计42.78亿元；

2020年，西安热工院合并口径的营业总收入33.10亿元，利润总额4.69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72亿元。 

 

3、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2002年11月11日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10、11层  

王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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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056,653.2192万元  

风力发电、城市垃圾发电、太阳能利用、潮汐发电及

其他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组织生产、工程建设；

工程建设设备、材料、工艺的研制、开发、设计、生

产、销售、成套集成、成果转让；项目投资管理。（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新能源公司是华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致力于风能等新能源事业的投资、开发与

研究。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4月22日出具的《审计报

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新能源公司合并口径资产总计1,058.69亿元，负债总计684.21

亿元，净资产总计374.48亿元；2020年，新能源公司合并口径的营业总收入131.64亿元，

利润总额48.9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7.88亿元。 

 

4、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4年1月8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南路15号 

李向良 

1,000,000万元 

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热力、煤炭资源、铁

路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电力热力生产供应；煤炭经

营；进出口贸易 

 

北方公司是华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致力于电力、热力、煤炭资源、铁路及配套

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开发与研究。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方公司合并口径资

产总计 774.03 亿元，负债总计 602.17 亿元，净资产总计 171.86 亿元；2020 年，北方

公司合并口径的营业总收入 249.25 亿元，利润总额-19.33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85 亿元。 

 

5、华能内蒙古东部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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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东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7年1月26日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胜利大街29号 

王力军  

366,364.87万元 

电力、热力、煤炭、水务、铁路运输相关产业的投资、

生产、经营与销售；配电网的投资与经营；电力供应

服务的培训与咨询 

 

蒙东公司是华能集团全资子公司，致力于电力、热力、煤炭、水务、铁路运输、

煤化工相关产业的投资、生产、经营和销售。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蒙东公司

合并口径资产总计 250.24 亿元，负债总计 193.08 亿元，净资产总计 57.16 亿元；2020

年，蒙东公司合并口径的营业总收入 117.09 亿元，利润总额 6.63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1 亿元。 

 

5、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华能集团、西安热工院、新能源公司、北方公司

及蒙东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而尚华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华能开发2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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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9.91%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持有本公司3.01%的权益，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财资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84%的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华能财务间接持有本

公司0.47%的权益。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与关联方华能集团、西安热工院、新能源公司、北方公司及蒙

东公司共同投资。 

 

（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标公司为华能清能院，其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企业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10年4月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未来科技城南区华能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实验楼A楼 

李卫东  

22,500万元  

与新能源及能源清洁高效转化有关的技术研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销售；工程承包；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华能清能院成立于 2010 年 4 月。目前华能清能院的股权比例为：华能集团持股 40%，

西安热工院持股 30%、新能源公司持股 30%。以下为华能清能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

制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财务数

据（其中，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华能清能院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中证天通（2019）

审字第 0201045 号《审计报告》；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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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华能清能院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中审亚太字（2020）010033 号及中审亚太字（2021）010119

号《审计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660.23 17,893.08 15,888.68 

税前利润 -6,363.67 -5,649.40 -19,218.44 

净利润 -5,286.66 -4,798.91 -19,251.14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3,275.77 -3,261.98 -19,226.03 

资产总额 47,478.63 44,042.74 65,534.36 

资产净额 13,205.25 8,406.34 7,780.20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公司将以不超过38,961.69万元出资，华能集团将以35,411.85万元出资，新能源

公司将以519.49万元出资，北方公司将以18,182.12万元出资，蒙东公司将以18,182.12

万元出资，西安热工院不参与本次增资。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能集团将持有华能清能

院33%股权，西安热工院将持有华能清能院4.3%股权，新能源公司将持有华能清能院

4.7%股权，本公司将持有华能清能院30%股权，北方公司将持有华能清能院14%股权，

蒙东公司将持有华能清能院14%股权。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增资：华能集团持股 33%，结合已出资情况，追加投资 35,411.85 万元，其中以

债权转股权 10,439 万元，货币出资 24,972.85 万元；西安热工院持股 4.3%，结

合已出资情况，不再追加投资；新能源公司持股 4.7%，结合已出资情况，追加

投资 519.49 万元；华能国际持股 30%，作为认缴新增出资额的对价，出资人民

币 38,961.69 万元；北方公司持股 14%，作为认缴新增出资额的对价，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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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8,182.12 万元；蒙东公司持股 14%，作为认缴新增出资额的对价，出资

人民币 18,182.12 万元；以上出资款，其中 77,500 万元增加华能清能院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增加至 100,000 万元，各股东注册资本按持股比例分配。剩余部

分计入资本公积。 

 

2. 支付方式：华能集团以债转股方式出资 10,439 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 24,972.85

万元。华能国际、北方公司、蒙东公司、新能源公司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华能

集团、华能国际、北方公司、蒙东公司、新能源公司应当在《增资协议》签订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全部投资款付至华能清能院指定的

账户。 

 

3. 签署生效：本协议书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基本确定了我国未来 40 年的碳减排路径，国内煤电

将在 2020 年-2025 年间达到规模峰值，能源转型加快提速。本公司向绿色清洁化转型，

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迫在眉睫。清能院是华能集团新能源领域专门科技研发、技

术服务、实验交流平台、成果转化平台，致力于智慧能源、清洁能源技术研究，拥有

新能源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污染物一体化脱除、煤气

化等方面技术居世界或国内领先水平；在智能微网、智慧供热、绿色用能、调峰调频、

系统优化、储能等方面有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在能源大数据分析利用、钙钛矿等发

电新材料、氢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领域拥有前沿性研究与工程验证，契合能源发

展趋势和本公司转型发展方向。 

 

“十四五”期间，在绿色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本次交易是本公司加快新能源跨越式

发展、加大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可借助清

能院的科技研发优势，提升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和新能源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

应用能力，有利于推进本公司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华能清能院不合并报表，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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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华

能清能院增资扩股的议案》。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

的关联董事赵克宇、赵平、黄坚、王葵、陆飞、滕玉未参加本次交易有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增资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

商业条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

按公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

程。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孟洲、刘吉臻、徐海锋、张先治、夏清对本次增资已经事先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1）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和《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和（2）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且

符合本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标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未经股东大会审

议的历史关联交易共4次，总交易金额为27,881.30万元，均按有关合同条款如期履行或

正在履行过程中。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增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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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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